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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函
地址：40306臺中市民生路140號
承辦人：蔡敏宣
電話：04-2218-3326
電子信箱：smith040446@mail.ntcu.edu.
tw

受文者：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1日
發文字號：臺中大學人字第114126021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260217A00_ATTCH13.pdf、1260217A00_ATTCH14.png)

主旨：檢送本校辦理114年「老派約會」聯誼活動實施計畫及活

動海報各1份，請惠予協助宣傳並鼓勵所屬未婚同仁踴躍

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為促進教育部所屬學校、政府機關、國營事業及學術機構

員工感情交流，擴展社交生活領域，並藉由聯誼活動增進

未婚同仁互動，以期促成良緣，特舉辦聯誼活動。

二、本次活動內容摘要如下：

(一)活動時間：

１、第一梯次：114年6月14日(星期六)

２、第二梯次：114年6月21日(星期六)

(二)活動地點：臺中市草悟道廣場。

(三)參加對象：以本校同仁優先錄取，並視報名情形由主辦

及承辦單位視實際狀況予以彈性調整。

１、本校暨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之未婚教職員工。

２、行政院各部會暨所屬機關學校之未婚教職員工。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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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臺中市、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及雲林縣等縣市政

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未婚教職員工。

４、國（公）營事業機構、公立醫療機構之未婚職員工。

５、臺灣科學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中部園區辦事處所屬

廠商未婚員工。

６、學術或醫療衛生機構、財團法人機構、社團法人機

構、優質民營企業等正職之未婚員工參加。

(四)報名相關事項：

１、報名方式：

(１)請於「ACCUPASS活動通」網站上報名(網址：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

/2504100351212607477280)，配對成功後請加入

LINE官方帳號(@rlstudio)，留下姓名、電話、參

加場次進行活動報到。

(２)以年齡正負五歲內作為依據，再以參加者報名表填

答內容契合度作為配對參考，能報名自己喜歡的場

次，確定有能夠匹配的對象審核通過再進行付

款。

２、報名費用：每人新臺幣540元，活動中無其他費用；錄

取參加人員請務必於接到通知後3日內匯款，匯款後請

將收執聯影本留存，並傳送至rlrelationship@gmail.

com信箱，告知匯款時間與後五碼。未如期繳費者，將

依報名順序由候補人員遞補之。

３、本次活動限單身公教員工（未有婚姻關係、同居或婚

約者），如有未符資格仍報名參加者，主(承)辦單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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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予受理；報名參加後始由主(承)辦單位查驗知悉

者，所繳費用亦不予退還。

三、有關活動其他相關訊息請參閱旨揭活動實施計畫。

四、洽詢資訊：

(一)主辦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人事室蔡小姐(連絡電話

04-22183326)

(二)承辦單位：RL關係所童先生(手機號碼：0911-988361，

電子郵件：rlrelationship@gmail.com)。

正本：各公立大學校院、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政府、苗栗縣政府、南投縣政府、
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衛
生福利部臺中醫院、國軍臺中總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衛生福利
部苗栗醫院、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國立臺灣美術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國家歌劇院

副本：本校人事室、RL關係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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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4 年「老派約會」 
聯誼活動實施計畫 

一、 目的：為促進教育部所屬學校、政府機關、國營事業及學術機構員工感情

交流，擴展社交生活領域，並藉由聯誼活動增進未婚同仁互動，以期促成

良緣，特舉辦聯誼活動，特訂定本計畫。 

二、 主辦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三、 承辦單位：RL 關係所 

四、 活動相關資訊： 

（一）活動日期： 

第一梯次：114 年 6月 14 日(星期六) 

第二梯次：114 年 6月 21 日(星期六) 

（二）活動地點：臺中市草悟道廣場 

（三）活動時間：下午 2時至下午 5時 

（四）活動內容：請參閱活動海報 

（五）活動費用：每人新臺幣 540 元，活動中無其他費用。 

五、 參加對象：以本校師長同仁優先錄取，並視報名情形由主辦承辦單位視實

際狀況予以彈性調整。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之未婚教職員工。 

(二) 行政院各部會暨所屬機關學校之教職員工。 

(三) 臺中市、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及雲林縣等縣市政府及所屬機關、

學校未婚教職員工。 

(四) 國（公）營事業機構、公立醫療機構之未婚職員工。 

(五) 臺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中部園區辦事處所屬廠商未婚員

工。 

(六) 學術或醫療衛生機構、財團法人機構、社團法人機構、優質民營企業

等正職之未婚員工參加。 

六、 參加資格：年齡不限，單身者有合適對象才會配對成功。  

七、 報名及繳費： 

(一) 報名方式： 

於活動通上報名，如成功配對會收到繳費通知，有任何問題可加入

LINE 官方帳號（@rlstudio）詢問。 

(二) 主(承)辦單位有權將此項活動之錄影、相片，進行播放與報導、於主

(承)辦單位網站與刊物上暨參加者同意肖像，用於相關活動之宣傳與

播放活動之用途，保證參加者個資不對外洩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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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年齡正負五歲內作為依據，再以參加者報名表填答內容契合度作為

配對參考，能報名自己喜歡的場次，確定有能夠匹配的對象審核通過

再進行付款。 

(四) 本活動將於報名完成後開始準備相關內容及物資，因此不得以任何原

因及形式要求退費、轉讓。 

九、注意事項 

(一) 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正本)，以備查驗，如未攜帶者，承辦單位

保留當事人參加與否之權利。 

(二) 本次活動除因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另擇期舉行外，一律風雨無阻照常

辦理，請務必全程參加。若遇颱風、地震等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致活動不克舉辦時，將另行擇期舉辦並通知報名者。 

(三) 參加人員請依本次活動性質，穿著適當服裝出席；請自備健保卡、雨

具、個人隨身用品及輕便外套等，以備不時之需。 

(四) 如遇有特殊情事，承辦廠商保留更改活動相關事項之權利，活動流程

以行前通知為準。 

(五) 承辦廠商會於活動前寄發【行前通知】，通知相關注意事項，敬請留

意信箱與回覆。 

(六) 本次活動限單身公教員工（未有婚姻關係、同居或婚約者），如有未

符資格仍報名參加者，主(承)辦單位將不予受理；報名參加後始由主

(承)辦單位查驗知悉者，所繳費用亦不予退還。 

十、洽詢資訊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人事室 (04)2218-3326，承辦人：蔡小姐 

(二) )RL 關係所，童先生：手機 0911-988361 E-mail：

rlrelationship@gmail.com【Line@：＠RLSTUDIO】 

十一、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與承辦單位補充規定之。 




